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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北京盈科（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杨辉律师
执业证一本，执业证号 13301201010702366，流水号
10444242，声明作废。

遗失北京盈科（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方超强律
师执业证一本，执业证号13301201510778725，流水号
10444482，声明作废。

遗失浙江五勤律师事务所律师董雯雯律师执业
证 一 本 ，执 业 证 号 13301201411640099，流 水 号
10441118，声明作废。

遗失浙江之江律师事务所律师邢峰律师执业证
一 本 ，执 业 证 号 13301201110913635，流 水 号
10235999，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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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16年4月26日

（2015）杭经开商初字第992号
曹梁：本院受理原告姚亮诉被告曹梁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杭
经开商初字第99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5）杭萧临商初字第1847号

徐寿华：本院受理原告朱爱兴诉被告徐寿华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杭萧临商初字第1847
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一、徐寿华支付朱爱兴价款6740
元，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二、驳回朱爱兴的其余诉
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元，由
徐寿华负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临浦法庭3305
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4124号

盛汉昌：本院受理原告杨庆中诉被告盛汉昌、谷国良、
杭州瓶窑振兴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6年7月28日14时在杭州市余
杭区人民法院瓶窑法庭第二审判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3429号

宋月强：本院受理原告王永涛诉被告宋月强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
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16
年8月1日9时30分在本院第三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5）杭余商初字第2721号

陶铭华、李祥、陶友初：本院受理原告杭州信义担保有
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5）杭余商初字第2721号民事裁定书。
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5）杭淳商初字第2199号

王英、徐学飞：本院受理原告冠鼎泽恒业千岛湖旅游
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5）杭淳商初字第2199号民事裁
定书，裁定冻结被告王英、徐学飞房屋拍卖款执行后的
结余款100万元。（2015）杭淳商初字第2199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一、被告王英、徐学飞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日内返还原告冠鼎泽恒业千岛湖旅游有限公司代偿
款865794.81元并支付该款自2015年6月30日起至还
清之日止按年利率4.35%计算的利息。二、被告王英、
徐学飞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返还原告冠鼎泽恒
业千岛湖旅游有限公司代偿款163086元并支付该款自
2015年11月27日起至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4.35%计算
的利息。案件受理费14060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
公告费650元，由被告徐学飞、王英负担。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裁定即
发生法律效力。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5）杭淳商初字第2198号
王英、徐学飞：本院受理原告冠鼎泽恒业千岛湖旅游

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5）杭淳商初字第2198号民事裁
定书，裁定冻结被告王英、徐学飞房屋拍卖款执行后的
结余款80万元。（2015）杭淳商初字第2198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一、被告徐学飞、王英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
日内返还原告冠鼎泽恒业千岛湖旅游有限公司代偿款
484205.19元并支付该款自2015年6月30日起至还清
之日止按年利率4.35%计算的利息。二、被告徐学飞、
王英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返还原告冠鼎泽恒业
千岛湖旅游有限公司代偿款117071元并支付该款自
2015年11月27日起至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4.35%计算
的利息。案件受理费9813 元，财产保全申请费3613
元，公告费650元，由被告徐学飞、王英负担。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5）杭淳商初字第2197号

郑盛义、毛新娣：本院受理原告洪阳与被告郑盛义、毛
新娣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5）杭淳商初字第219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准许原告洪
阳撤回对被告毛新娣的起诉。（2015）杭淳商初字第2197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郑盛义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
返还原告洪阳借款306000元并支付利息73440元。案件受
理费6992元，公告费650元，由被告郑盛义负担。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裁定即发
生法律效力。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5）杭淳商初字第2196号

严睿：本院受理原告徐红战与被告严睿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杭淳商初字第
219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严睿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
日内返还原告徐红战借款5万元并支付逾期利息12633元。
案件受理费1366元，公告费650元，由被告严睿负担。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裁
定即发生法律效力。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5）甬东商初字第3795号

任维良：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泰隆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宁波分行诉被告你及任晓庆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已经审理终结。因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民事判决
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甬东商初字第3795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307号

李昌福、陈树荣、盛晓华：本院受理原告董瞻宁诉你
们法定继承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通知书、
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和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8：45
（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审理此案，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5）甬东商初字第4028号

宁波和悦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本院原告宁波美
威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与被告宁波和悦国际货运代理有限

公司货运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5）甬东商初字第402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5）甬东商初字第2378号

毛宏泽、毛孟达、姚志芬、毛孟力：本院受理原告中
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被告你们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本院（2015）甬东商初字第2378号民事裁定书。通知：
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按自动撤回
起诉处理。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5）甬东商初字第3659号

钱亚军、戴亚宁、宁波市民营企业贷款担保有限公司、
宁波福兰克塑化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被告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5）甬东商
初字第365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5）甬东商初字第3674号

张玲音、象山华丰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本院受理原
告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被告你们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5）甬东商初字第367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5）甬慈范商初字第586号

慈溪市银亿五金工具有限公司、林哲锋、应奕宙:本院
受理原告慈溪市融通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5）甬慈范商初字第58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向本院范市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15）甬慈商初字第2116号

陈建新：本院受理原告慈溪市益帆铜业有限公司诉
你方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用
其他方式向你方送达，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15）甬
慈商初字第2116号民事判决书。限你方自公告张贴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民二庭613室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16）浙0282民初53号

宁波保税区金页化纤有限公司、蔡旭群、蔡旭杰、慈溪
市金茂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丁国权、岑冲兰、蔡兆建、岑冲
儿、王冬青、屠丹丹：本院受理原告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城东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282民初53号民事
判决书。限你们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60日内向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15）甬慈范商初字第
513号

姚金妹：本院受理原告王秀琴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甬慈范
商初字第51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向本
院范市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16）浙0281民初1220-1号

汪洋：本院受理的原告宁波珊瑚海商贸有限公司与
被告李国明、李国成，第三人汪洋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2016）浙0281民初1220号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参加诉讼通知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诉讼文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15
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下午14：30（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8号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判决。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6）浙0226民初2051号

台州市黄岩榜泰染色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宁波
润禾高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你为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因你需公告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通知书、外网告知书、
民事诉讼须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适用令状
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诚
信诉讼提示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如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上午8时40分在本院第九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判决。 宁海县人民法院
（2016）浙0226民初2055号

诸暨市森浩工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宁波润禾
高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你为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因你需公告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通知书、外网告知书、民事
诉讼须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适用令状式裁
判文书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诚信诉
讼提示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如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上午8时40分在本院第九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
决。 宁海县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497号

陈忠华：本院受理原告郑云龙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转普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证据及开庭传票等。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15日内。并定于2016
年7月12日上午9：50在本院第十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
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996号

陈国松、郑菊梅、浙江远亚置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中
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市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转普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证据及开庭传
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15日内。并定
于2016年7月12日上午9：20在本院第十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997号

高秦峰、王燕、高六八、金荷珍：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市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转普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证据及开庭传票等。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15日内。并定于2016
年7月12日上午9：30在本院第十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
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93号

绍兴县中联针织漂染有限责任公司、绍兴县精翔物
资有限公司、浙江金甲机械有限公司、唐祖英、张珩、孙文

芹：本院受理原告浙江绍兴恒信农村合作银行府山支行
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证据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和15日内。并定于2016年7月12日上午9：10在本
院第十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1777号

绍兴聪睿贸易有限公司、浙江九花新合纤有限公司、
谢君飞、孟挺南、唐琦华：本院受理原告浙江省浙商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证据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15日内。并定于2016年7月12日
上午10：00在本院第十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88号

绍兴金日纺织有限公司、绍兴县精翔物资有限公司、浙
江金甲机械有限公司、唐祖英、张珩、孙文芹：本院受理原告
浙江绍兴恒信农村合作银行府山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证据及开庭传票等。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15日内。并定于2016
年7月12日上午9：00在本院第十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
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5）绍越商初字第5709号

郭水龙、李国仙：本院受理原告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绍兴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5）绍越商初字第570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5）绍越商初字第5374号

翁海宁、庞丽英：本院受理原告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绍兴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5）绍越商初字第537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3民催15号

申请人宜兴市三胜橡塑制品有限公司因丧失其持有
的银行承兑汇票一份（汇票号码为3180005120757656，
出票日期为2016年2月25日，出票人为绍兴旗滨玻璃有
限公司，付款行为浙商银行绍兴分行，收款人为长兴华星
钙业有限公司，出票金额为67000元，汇票到期日为2016
年8月25日），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19条之规定，现予以公
告。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
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
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
为无效。 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3民催14号

申请人唐山市金航海商贸有限公司因丧失其持有的
银行承兑汇票一份（汇票号码为3100005124655204，出
票日期为2015年11月18日，出票人为绍兴县冠群进出口
有限公司，付款行为浦发银行绍兴柯桥支行，收款人为绍
兴柯桥归新贸易有限公司，出票金额为10万元，汇票到期
日为2016年5月18日），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
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19条之规
定，现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
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
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
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3民催13号

申请人沁阳市长城玻璃钢有限责任公司因丧失其持
有 的 银 行 承 兑 汇 票 一 份（ 汇 票 号 码 为
3080005395377608，出票日期为2015年10月29日，出票
人为浙江亚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付款行为招商银行绍
兴柯桥支行，收款人为珠海保税区丽珠合成制药有限
公司，出票金额为7万元，汇票到期日为2016年4月29
日），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19条之规定，现予以公
告。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
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
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
行为无效。 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83民初875号

叶有勤：本院受理原告高勇军与你等被告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裁定书、转换程序通知
书、传票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定于2016年7月5日上午9时在本院甘霖人民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嵊州市人民法院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
关于浙江诺尔锁业有限公司等7户债权的处置公告

序号

1

2

3

4

5

6

7

债权名称

东阳市海豪服饰有限公司

浙江力楠工贸有限公司

浙江万事成工贸有限公司

浙江诺尔锁业有限公司

浙江深蓝工贸有限公司

浙江众成门业有限公司

永康市利博尔电器有限公司

所在地

金华

金华

金华

金华

金华

金华

金华

币种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本金(截止至2015
年10月21日

2914.08万元

2688.67万元

2306.58万元

1900.00万元

2660.58万元

4402.73万元

2095.89万元

利息(截止至2015
年10月21日)

64.14 万元

90.72万元

77.15万元

80.55万元

26.43万元

210.01万元

114.70万元

担保情况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资产情况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该资产的交易对象须为在中国境内注册并合法
存续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的自然人，并应具备充分支付能力；交易对象不得为：
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
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人员、
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
构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
以及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
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
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

有受让意向者请速与我办联系商洽。任何对本
处置项目有疑问或异议者均可提出征询或异议。征
询或异议的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

联系人：盛先生
联系电话：0571-87163157
邮件地址：shengfan-HZ@coamc.com.cn
通讯地址：浙江省杭州市庆春路225号西湖时代

广场
邮编：310006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行为可向有关部门举

报。
举报电话：010-66507773 、0571-87163156
特别声明：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本公告的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
2016年4月26日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以下简称“我办”）拟处置以下资产，特发布此公告。
表一：债权资产（包括债权项下的担保权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与杨建渭债权转让
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与杨建渭
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
事处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
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杨建渭。
杨建渭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
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含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
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杨建渭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
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所列清单仅列明截至2014年8月10日的本金余额，

利息、罚息、复利按照合同约定和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规
定另行计算，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承担的还款责任以实际
履行时根据主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计算的数额为准，除
特别注明外，均指人民币（外币授信折人民币计），单位
为元。

特此公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

杨建渭
2016年4月26日

借款人

宁波奥博食
品添加剂有
限公司

合同名称及编号
《小企业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编号：12073A10108

《小企业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编号：12073A10109

《开立银行承兑汇票合同》编号：13073C10017

《开立银行承兑汇票合同》编号：13073C10018

《小企业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编号：12073A10122

《开立银行承兑汇票合同》编号：13073C10030

《小企业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编号：12073A10113

《开立银行承兑汇票合同》编号：13073C10032

《开立银行承兑汇票合同》编号：13073C10038

《开立银行承兑汇票合同》编号：13073C10039

《开立银行承兑汇票合同》编号：12073C10041

《小企业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编号：12073A10162

《小企业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编号：12073A10029

本金余额
2,800,000.00

7,199,953.00

2,999,911.00

3,000,000.00

2,999,951.00

1,600,000.00

7,000,000.00

3,000,000.00

999,986.00

1,600,000.00

500,000.00

4,000,000.00

2,100,000.00

欠息
295,920.02

798,086.37

572,527.79

572,544.75

322,639.22

288,624.49

730,125.73

534,198.75

172,842.35

273,798.86

84,988.64

403,824.24

192,121.08

担保人

浙江保圣科技有限
公司、宁波工星电器
有限公司、浙江普信
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赵力，史孝娟

担保合同编号及名称

《最高额抵押合同》编
号：1107最抵0066、

《最高额保证合同》编
号：1107最个保
0066、《最高额保证合
同》编号：13073最保
0025-1、《最高额保
证合同》编号：13073
最保0025-2、《最高
额保证合同》编号：
1107最保0066-1

注：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

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
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单位：元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
关于浙江山和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等3户债权的处置公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以下简称“我办”）拟处置以下资产，特发布此公告。
表一：债权资产（包括债权项下的担保权益）：

上述资产的交易对象须为在中国境内注册并合
法存续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
力的自然人，并应具备充分支付能力；交易对象不得
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
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人
员、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
机构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
人；以及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
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
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

有受让意向者请速与我办联系商洽。任何对本
处置项目有疑问或异议者均可提出征询或异议。征
询或异议的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

联系人：丁先生
联系电话：0571-87163157
邮件地址：dingjunke@coamc.com.cn
通讯地址：浙江省杭州市庆春路225号西湖时代

广场
邮编：310006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行为可向有关部门举

报。
举报电话：010-66507773 、0571-87163156
特别声明：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本公告的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十个工作日止。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
2016年4月26日

序号
1

2

3

债权名称
浙江山和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丽水市神洲布业有限公司

温州伦霸鞋业有限公司

所在地
丽水

丽水

温州

币种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本金
1,000,000.00

20,249,767.52

1,500,000.00

利息
10,158.43

1,033,391.24

56,187.00

担保情况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保证

资产情况
停业

停业

停业


